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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侣签证（配偶或事实伴侣） 

本情况说明书回答了有关内政部（该部）伴侣签证拒签裁决的 AAT 复审问

题。 

 

AAT需要裁决什么内容？ 

AAT 需要根据《移民法》的规定裁决您是否与您的申请担保人存在配偶（已婚）或事实婚姻关系。 

根据这些规则，AAT 必须对如下情况做出判断： 

• 两人致力于共同生活，与所有其他人无关 

• 这种关系是真实且持续的 

• 你们住在一起，或非长时间分居，并且 

• 根据 《1958 年移民法》，您的婚姻是有效的，或者您的事实伴侣跟您没有亲属关系。 

AAT 将考虑两人关系的所有情况，尤其是： 

• 你们关系财务方面的状况 

• 您们的家庭性质 

• 你们的社交关系状况 

• 对彼此承诺的性质。 

 

我可以向 AAT 提供哪些信息来帮助我的案件复审？ 

您可以向我们提供有助于您申请的任何信息。可提供给我们的最有用的信息包括以下示例： 

• 您签署的关于您的情况的声明书 

• 两人共同财务安排证明，例如银行对账单、房地产详情、遗嘱、贷款、账单、退休金文件 

• 家务安排，例如生活安排和家务分配 

• 关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时间表 

• 重大事件的证明，如订婚仪式、婚宴、蜜月等照片（请限制在20张以内，附上事件描述和

出席人员姓名并打印出来） 

• 其他重大事件的证明，例如一起旅行的行程和收据 

• 在两人关系发展期间持续接触的证明，例如电子邮件、电话、信件、聊天记录、视频会议（请

限制在 50 页以内） 

• 有关两人孩子的经认证的出生证明和双方分担父母责任的证据 

• 证明你们在社交场合的情侣关系的证据，例如社交活动的同时受邀的邀请函或你们在社交

场合的照片 

• 其他人提供的可以验证你们关系的信息 

• 解释为什么内政部裁决里的特定信息不正确，提供证据 

 

 
 

情况说明书 



本情况说明书仅提供常规信息。不对您案件提供法律建议。如果您对相关法律或法律如何解读您案件存有疑

问，您应该寻求法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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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本情况说明书提及“您”时，指的是申请人，包括他或她的提名人、代表或支持人员。当提到“我们（主语）”或“我

们（宾语）”时，指的是 AAT。 

 

证明应该涵盖的时间段包括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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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AT 必须考虑在您提交签证申请时以及在做出裁决时你们的关系情况。 

 

如果你们存在的是事实伴侣关系，您应该向我们提供可证明以下之一的证据： 

• 在递交签证申请前至少 12 个月就存在这种关系 

• 您的配偶（婚姻）关系已登记注册，或 

• 在您提交签证申请之日前12 个月内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，但具有令人信服和让人产生同情的理

由获得签证。 

 

如果我在 AAT 复审期间登记结婚怎么办？ 

您应该尽快告诉我们，并向我们提供一份结婚证复印件。 

 

如果我们的关系结束了怎么办？ 

如果属于以下情况，您仍可获得伴侣签证： 

• 你们育有孩子或您对两人育有的孩子具有法律义务 

• 您在两人关系中经历了家庭暴力 

• 您的担保伴侣已去世。 

如果您与担保伴侣的关系已经结束，您应该尽快告诉我们。您还应该告诉我们您是否属于上述例外情

况。 

 

我应该什么时候向 AAT 提供我的信息？ 

您应该尽快向我们提供信息。如果 AAT 对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感到满意，则有可能无需听证即

可做出有利于您的裁决。这意味着您可能会更快地获得申请结果。 

 

在听证会上提供证词 

如果您需要参加听证会，AAT 复审员将询问您的申请并考虑您提供的所有信息。通常，这将包括您提

供给我们的关于您的案件的文件。您应该在听证会开始前至少提前 7 天向我们提供任何信息，或者如

果您更早之前被要求提供信息，则在指定日期之前。 

您向 AAT 复审员提交的任何信息都是重要的证据。在听证会之前准备好这些证据可以帮助您陈述

您的案件并帮助 AAT 复审员做出裁决。 

 

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请与我们联系。 

• 电话：1800 228 333 

• 电邮: mrdivision@aat.gov.au 

• www.aat.gov.au 

• 全国聋哑中继服务 www.relayservice.gov.au 

• 口笔译服务 (TIS)：131 4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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